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證明書簡介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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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食安管理需求

國際間為確保進出口食品衛生安全，

在邊境實施查驗時，部分國家針對特定

風險產品會要求業者提供衛生證明文件，

以佐證產品衛生安全。

我國無強制規定輸出食品需

向食藥署申請食品檢驗或審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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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證機關

 依據各國邊境管理需求，不同國家針對

不同產品所要求之出口證明文件不盡相同。

 業者需先確認擬輸銷國家/地區所要求之

證明文件名稱、內容及應由何機關/單位

開立後，再依照證明目的向權責機關（或

民間單位）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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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證分工 以輸銷中國水產品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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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辦說明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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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證依據

「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施行細則」第30條

經營食品、食品添加物、食品器具或食品

容器輸出之業者，為應出具證明文件之需要，

得向主管機關申請辦理檢驗或查驗；其符合

規定者，核發衛生證明、檢驗報告或自由

銷售證明等外銷證明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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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範圍

國內製造之外銷

✓ 食品

✓ 食品添加物

✓ 食品器具及容器

受理業者申請

外銷食品(添加物)英文

 衛生證明

  加工衛生證明

 檢驗報告

  自由銷售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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證明種類

自由銷
售證明

檢驗
報告

衛生
證明

SANITARY 
CERTIFICATE 

加工衛
生證明

MANUFACTURED 
SANITARY 

CERTIFICATE

TEST 
REPORT 

CERTIFICATE OF 
FREE SALES 

AND 
MANUFACTURE

僅供申請防檢署
出口檢疫證使用

TFDA核發外銷加工食品英文證明種類

食藥署外銷證明文件僅供外銷用，不得作為任何內銷之證明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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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路徑  線上申請網址：http://asefsc.fda.gov.tw/

10

http://asefsc.fda.gov.tw/


申辦須知
 TFDA首頁 >業務專區 > 食品 > 外銷加工食品專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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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單下載 證明書樣張下載

申辦須知> 檔案下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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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辦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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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年11月7日修訂



申辦流程

114年7月7日修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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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韓國乳品衛生證明

• 韓國蛋品衛生證明

• 紐西蘭乳品衛生證明

◼ 非適用範圍：



免實地查核特定條件

◼ 複次申請
（衛生證明、加工衛生證明）

➢ 經食藥署核發核可在案之產品，

得於該證明書效期截止日前15

日曆天內向食藥署再次提出該

項產品當批次出口產品之證明。

➢ 以複次申請核發證明者，該等

證明書效期、製造日期、加註

條件及產品品項均與原核准證

明書相同，倘變更上開任一原

申請案內容(如成分、製程、製

造廠、加註條件、主管機關核

可加註條件Result等項)，則應

另以新案申請證明。

◼ GHP符合
（衛生證明）

➢ 製造廠於申請日（含當日）前

6個月內經衛生主管機關查核

符 合 食 品 良 好 衛 生 規 範 準 則

（第三級品管）者。

➢ 前述查核紀錄以食藥署於管理

資訊系統查有該申請產品製造

廠6個月內相關查核紀錄為準。

➢ 倘經食藥署查有其他疑涉違反

食品衛生安全管理法及其相關

規定之重大情事，將依個案辦

理實地查核、抽樣或逕予退件。

◼ 二級驗證
（衛生證明）

➢ 製造廠通過第二級品管驗證，

並 經 核 發 相 關 證 明 在 案 ，

得於該證明效期截止日前15日

曆天內向食藥署申請該製造廠

生產產品之證明。

➢ 倘食藥署查有第二級品管驗證

證明文件有效性之疑慮，或其

他疑涉違反食品安全衛生管理

法及其相關規範之重大情事，

將依個案辦理實地查核、抽樣

或逕予退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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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件準備注意事項

自由銷售證明

• 複方成分應逐一展開。

• 食品添加物符合適用範圍及限量暨

規格標準。

• 產品成分含有微生物之原料，應檢

附購菌證明或相關菌種證明文件。

◼ 產品全成分

• 國內外皆販售→應符合食品安全衛

生管理法。

• 僅供外銷→應與本質相符，不可易

生誤解。

◼ 產品品名

• 要求由我國衛生機關出具證明

之英文（或中文）國外信函。

◼ 國外信函或相關文件等影本

• 如申請品項是委託其他工廠

製造，提供相關委託文件。

◼ 委託製造證明文件

16

• 產品類型為「熱殺菌密閉容
器包裝低酸性食品(原低酸性
罐頭食品)」者，應上傳「產
品殺菌值評估報告(如：熱穿
透試驗報告)」。

◼ 產品殺菌值評估報告



文件準備注意事項

檢驗報告證明

• TFDA認證實驗室出具之報告。

• 產品名稱應與申 請產品品名一致。

• 報告日期不得逾申請日前30日曆天。

• 產品批號、製造日期或有效日期：

國內外皆販售→須註明有效日期。

僅供外銷→至少一項。

• 檢驗方法須符合國際確效規範，優先順序為：

1. 我國公告檢驗方法。

2. 我國公告建議檢驗方法。

3. 國際間認可之檢驗方法。

4. 若經我國與外國政府議定應符合之特定檢

驗項目，另依相關規定辦理。

◼ 檢驗報告

• 檢附文件說明詳見自由銷售證明

◼ 國外信函或相關文件等影本
產品品名
產品全成分
委託製造證明文件
產品殺菌值評估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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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件準備注意事項
衛生證明

• TFDA認證實驗室出具之報告。

• 產品名稱應與申 請產品品名一致。

• 報告日期不得逾申請日前一年。

• 產品批號、製造日期或有效日期：

國內外皆販售→須註明有效日期。

僅供外銷→至少一項。

• 檢驗方法須符合國際確效規範，優先順序為：

1. 我國公告檢驗方法。

2. 我國公告建議檢驗方法。

3. 國際間認可之檢驗方法。

4. 若經我國與外國政府議定應符合之特定檢

驗項目，另依相關規定辦理。

◼ 檢驗報告

• 外包裝。

• 內容物。

◼ 成品（含內容物）照片

• 複次申請→檢附原核發之衛生證明影本。

• 製造廠通過二級驗證→檢附第二級品管

驗證相關證明件影本。

◼ 其他佐證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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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外信函或相關文件等影本
產品品名
產品全成分
委託製造證明文件
產品殺菌值評估報告

• 檢附文件說明詳見自由銷售證明



文件準備注意事項

加工衛生證明

• 複次申請→檢附原核發之加工

衛生證明影本。

◼ 其他佐證文件

• 要求由我國衛生機關出具證明

之輸入許可文件，或其他要求

開立食品衛生安全加註條件之

證明文件。

◼ 國外信函或相關文件等影本

• 足供佐證加註條件之證明文件。

◼ 涉及食品衛生安全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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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食品良好衛生規範準則自主檢查表」。
(其檢查日期不得逾申請日前6個月)

• 「具結書」。

◼ (速件)附件

◼ 產品品名
產品全成分
委託製造證明文件
產品殺菌值評估報告

• 檢附文件說明詳見自由銷售證明



申請品項上限

證明書種類 每案申請產品品項上限

衛生證明
1

（限同一口味、容量等）

檢驗報告
1

（限同一口味、容量等）

加工衛生證明
(含速件)

10

（限同一製造廠、製程、用途等）

自由銷售證明
20

（限同一製造廠、類型、製程、用途等）

20

113年12月9日修訂



證明書加註資訊

輸銷國家 外銷證明類型 加註內容

阿拉伯聯合大公國
(UAE、阿聯)

自由銷售證明
衛生證明

加註貨品/商業資訊

[Invoice number、Container number、貨品數量(或重量)]

玻利維亞
自由銷售證明
衛生證明

加註貨品/商業資訊

[Invoice number、Container number、貨品數量(或重量)]

科威特
自由銷售證明
衛生證明

加註貨品/商業資訊

[產品包裝與個別不同包裝數量、總重量(產品淨重、毛重)、發
票號碼及產品批號]

沙烏地阿拉伯 (沙國) 自由銷售證明
加註受文者

TO WHOM IT MAY CONCERN欄位後方直接以括弧方式加註
收文者

全部 自由銷售證明 加註製造商名稱及地址
21



檢驗報告資訊整理

項目 自由銷售 檢驗報告 衛生證明 加工衛生證明

檢驗項目

部分須檢附檢驗報告佐證

(如：食品器具及容器等)

該批次產品檢驗報告 符合我國該類食品相關衛
生標準之該同一批次產品
檢驗報告

(如：依據「一般食品衛生標
準」第3條規定，販賣之食品，
應具正常且合理可接受之性狀、
風味及色澤，爰產品檢驗報告
應包含產品外觀、風(氣)味等
結果)

部分須檢附檢驗報告佐證

(如：加註事項要求涉及食品
相關衛生標準部分等)

檢驗資訊

1. 產品名稱(應與申請產品品名一致)、批號、製造日期或有效日期
(於國內亦有販售之產品，其檢驗報告應依「食品檢驗機構認證及委託認證管理辦法」註明有效日期)

2. 檢驗報告宜為英文版本，或中、英文合併對照

檢驗日期 不得逾申請日前一年以內 不得逾申請日前30日曆天 不得逾申請日前一年以內 不得逾申請日前一年以內

衛生福利部認證食品檢驗機構認證實驗室出具檢驗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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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證及樣張–自由銷售證明

⚫ 書面審核通過，
並確認規費入帳後發證。

 倘經食藥署審查涉有違反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及其相關

規定之疑慮而須進一步釐清確認者，將依個案要求申請

者提供佐證資料、辦理實地查核或逕予退件；如核有違

反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相關規定或提供不實資料等不法

情事，除逕予退件外，將依法處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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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證及樣張– 檢驗報告

⚫ 依業者申請之檢驗項目，由業者自行將

產品送至經衛生福利部認證食品實驗室

進行檢驗後，根據報告結果所開立之證

明。

⚫ 書面審核通過，並確認規費入帳後發證。

 倘經食藥署審查涉有違反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及其相關

規定之疑慮而須進一步釐清確認者，將依個案要求申請

者提供佐證資料、辦理實地查核或逕予退件；如核有違

反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相關規定或提供不實資料等不法

情事，除逕予退件外，將依法處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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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證及樣張– 衛生證明

⚫ 業者須提交符合我國該類食品相關衛生

標準之該同一批次產品檢驗報告，再由

所轄衛生局依我國法規進行工廠查核。

⚫ 書面審核及實地查核結果均符合，並確

認規費入帳後始得發證。

⚫ 符合特定條件者得免實地查核，詳見申

辦須知之審查說明第四條

 倘經食藥署審查涉有違反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及其相關

規定之疑慮而須進一步釐清確認者，將依個案要求申請

者提供佐證資料、辦理實地查核或逕予退件；如核有違

反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相關規定或提供不實資料等不法

情事，除逕予退件外，將依法處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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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證及樣張–加工衛生證明

⚫ 配合農業部動植物防疫檢疫署，針對「輸出

動物產品檢疫證明書」之加註事項涉及食品

工廠之食品衛生安全相關內容者，協助開立

加工衛生證明，供業者後續持加工衛生證明

及相關申請文件向防檢署申請檢疫證。

⚫ 以速件申請核發之證明書，證明書號註記代

碼E以供識別，如：1130001233E。

⚫ 書面審核及實地查核結果均符合，並確認規

費入帳後始得發證。

 倘經食藥署審查涉有違反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及其相關

規定之疑慮而須進一步釐清確認者，將依個案要求申請

者提供佐證資料、辦理實地查核或逕予退件；如核有違

反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相關規定或提供不實資料等不法

情事，除逕予退件外，將依法處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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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留行政處分

⚫ 核有疑涉違反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及其相關規定者，所請案件將逕予退件，

並移請所轄衛生局依法處辦。

⚫ 證明書撤銷及廢止：

依據行政程序法第117條、第123條或相關法規辦理，倘有下列情形之一者，

得由食藥署依職權為全部或一部之撤銷及廢止；如涉提供不實資料或事證，

將依法移送司法機關偵辦：

1. 製造廠涉提供不正確資料或不實之事項，抑或違反我國食安法相關規定

者。

2. 經他國通報產品不符合規定者。

3. 經他國政府或衛生機關認有違法之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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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辦費用及審查天數

種類
細目

[書面審查+證明書(紙本/電子)+
實地查核]

費用
審查天數
[工作天]

自由銷售證明 2,000+1,000 3,000元 8

檢驗報告 2,000+1,000 3,000元 8

衛生
證明

一般 2,400+1,000+4,600 8,000元 20

1) 製造廠通過第二級品管驗證
2) 申請日前6個月內製造廠經衛生主管機關查

核GHP符合規定
3) 複次申請

2,400+1,000 3,400元 8

加工衛生證明
一般 2,400+1,000+4,600 8,000元 20

複次申請 2,400+1,000 3,400元 8

加工衛生證明
(速件)

一般 3,000+1,000+4,600 8,600元

書審：8個工作天

實地查核：發證後60個日曆

天內(含補件及安排實地查核

等時間)

複次申請 3,000+1,000 4,000元 8

一、依據「食品及食品添加物查驗登記等相關審查費及證明書費收費標準」，相關費用不含實驗室檢驗項目費用。

二、僅申請紙本證明書或僅申請電子證明書者，證明書費1,000元、同時申請紙本證明書及電子證明書者，證明書費共計2,000元。申請紙本證明書副本另加收100元/份。

三、審查天數係以工作天計，不包含特殊案件、業者補件、送樣檢驗、衛生機關安排實地查核時間、確認實地查核時間、複查、繳費、入帳、證明書寄送時間，亦不包含

因產品屬性有疑義、查有疑涉違反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及其相關規定之疑慮，而須洽相關單位釐清之時間。

113年12月9日修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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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元繳費

※手續費及轉帳上限金額依各家銀行或超商規定。

※ 繳費方式選項可能配合政府政策調整，請以該申請案件繳費連結所提供之項目為準。

繳費方式 信用卡繳費
晶片金融卡、
金融帳戶轉帳 臺灣銀行臨櫃 ATM 網路ATM 超商

說明

透過系統連結
臺灣銀行網路
收單系統，
以信用卡繳費

透過系統連結
至全國繳費網，
以晶片金融卡、
金融帳戶轉帳

線上列印繳費單，
持繳費單至
臺灣銀行櫃檯繳費

線上列印繳費單，
以ATM轉帳方式
將費用轉入個案
專屬繳費帳號

線上列印繳費單，
以網路銀行轉帳方式
將費用轉入個案
專屬繳費帳號

線上列印繳費單，
持繳費單至
超商收銀台繳費

手續費 有 有 無 有／無 有／無 有

入帳天數 1~3工作天 7工作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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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元繳費流程及注意事項

業者申請

TFDA
審查通過

系統電郵
繳費通知

業者繳費

TFDA
確認入帳

核發證明書

系統電郵
發證通知

業者亦可自行登入線上申辦系統查詢案件進度。

TFDA審查通過後，系統將以電子郵件發送繳費通知 。

✓寄件人：asefsc@fda.gov.tw

✓主旨：食品藥物管理署外銷食品英文證明–案件繳費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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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元繳費流程及注意事項

業者申請

TFDA
審查通過

系統電郵
繳費通知

業者繳費

TFDA
確認入帳

核發證明書

系統電郵
發證通知

繳費期限為30日曆天，逾期未繳費將逕予撤案。

收到繳費通知時，請先確認金額、證明書名稱、份數是否正確，
如有疑問，歡迎撥打諮詢服務專線0800-676-668或洽該案件
承辦人洽詢。

選擇繳費方式步驟：
登入外銷食品證明線上申辦系統
＞選擇擬繳費之申辦案件
＞點選繳費資訊頁籤
>選擇欲繳費之證明書項目
>點選繳費按鈕連結到繳費平臺，即可進行繳費方式選擇。

注意!!入帳天數會依選擇之繳費方式不同。

 申請衛生證明且同時併案申請檢驗報告或自由銷售證明者，因所需審核

天數不同，如檢驗報告或自由銷售證明先審核通過，食藥署將會先發送

檢驗報告或自由銷售證明之繳費通知，請於收到通知後儘速前往繳費。

食藥署確認該案件之書審費用入帳後（或收到該筆繳費單撤銷申請後），

續待衛生證明審核通過，始得發送衛生證明之繳費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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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元繳費流程及注意事項

業者申請

TFDA
審查通過

系統電郵
繳費通知

業者繳費

TFDA
確認入帳

核發證明書

系統電郵
發證通知

TFDA於申辦費用入帳後，以電子郵件發送發證通知。

✓寄件人：asefsc@fda.gov.tw

✓主旨：食品藥物管理署外銷食品英文證明–證明書郵寄通知

範例

業者亦可自行登入線上申辦系統查詢案件進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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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紙本證明書]



多元繳費流程及注意事項

業者申請

TFDA
審查通過

系統電郵
繳費通知

業者繳費

TFDA
確認入帳

核發證明書

系統電郵
發證通知

TFDA於申辦費用入帳後，以電子郵件發送發證通知。

✓寄件人：asefsc@fda.gov.tw

✓主旨：食品藥物管理署外銷食品英文證明–證明書親領通知

業者亦可自行登入線上申辦系統查詢案件進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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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紙本證明書]

範例



多元繳費流程及注意事項

業者申請

TFDA
審查通過

系統電郵
繳費通知

業者繳費

TFDA
確認入帳

核發證明書

系統電郵
發證通知

 TFDA於申辦費用入帳後，以電子郵件發送發證通知。

✓寄件人：asefsc@fda.gov.tw

✓主旨：食品藥物管理署外銷食品英文證明–電子證明書下載通知

業者亦可自行登入線上申辦系統查詢案件進度。
34

[電子證明書]

範例



多元繳費流程及注意事項

業者申請

TFDA
審查通過

系統電郵
繳費通知

業者繳費

TFDA
確認入帳

核發證明書

系統電郵
發證通知

紙本證明書領取方式有2種：

✓郵遞：

    如於收到電郵通知３工作日後仍未收到，可撥打諮詢服務專線

0800-676-668，請承辦人員協助查詢郵局遞送編號。

✓親領：

持「繳費證明」及「發證通知」，致電承辦人員確認前往時間。

電子證明書領取方式：

1. 請依「電子證明書下載通知」所提供之電子證明書下載路徑

於下載期限內下載；或至系統之「外銷證明清單」下載申請

的電子證明書。

2. 電子證明書下載期限為通知繳費日起算90個日曆天，請於期

限內完成下載。若超過下載期限，則須以另案重新申請及付

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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諮詢專線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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諮詢專線服務

服務時間：
08:30-12:00 及 13:00-17:30

案件申辦諮詢專線

0800-676-668；02-2393-1353

服務時間：
09:00-12:00 及 13:00-18:00

系統諮詢專線

(02)2522-1351 #797

服務時間：
09:00-12:00 及 13:00-18:00

非登諮詢專線

0809-080-2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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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常用查詢連結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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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供食品使用之原料
TFDA首頁→業務專區→食品→食品藥物消費者專區→整合查詢服務→食品

→食品原料整合查詢平臺

⚫ 食品添加物使用範圍及限量暨規格標準
TFDA首頁→業務專區→食品→食品藥物消費者專區→整合查詢服務→食品→食品法規查詢

→食品法規條文查詢→食品添加物使用範圍及限量暨規格標準

⚫ 各類食品衛生標準
TFDA首頁→業務專區→食品→食品藥物消費者專區→整合查詢服務→食品→食品法規查詢

→食品法規條文查詢→ 食品衛生標準

⚫ 公告之食品認證檢驗機構
TFDA首頁→業務專區→認證實驗室查詢→食品實驗室\認證實驗室查詢→食品認證檢驗機構清單

常用相關查詢連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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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用相關查詢連結
食品藥物消費者專區 TFDA首頁 >業務專區 > 食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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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用相關查詢連結

食品藥物消費者專區( https://consumer.fda.gov.tw ) > 整合查詢服務

41

https://consumer.fda.gov.tw/


常用相關查詢連結

〔可供食品使用之原料〕

食品藥物消費者專區( https://consumer.fda.gov.tw ) 

> 整合查詢服務 > 食品 > 食品原料整合查詢平臺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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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consumer.fda.gov.tw/


常用相關查詢連結

食品藥物消費者專區( https://consumer.fda.gov.tw ) 

> 整合查詢服務 > 食品 > 食品法規查詢〔食品添加物使用範圍及限量暨規格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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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consumer.fda.gov.tw/


常用相關查詢連結

食品藥物消費者專區( https://consumer.fda.gov.tw ) 

> 整合查詢服務 > 食品 > 食品法規查詢 > 食品法規條文查詢〔食品衛生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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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consumer.fda.gov.tw/


常用相關查詢連結

實驗室認證 TFDA首頁 > 業務專區 >

實驗室認證數位化資訊模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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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見Q&A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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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1. 請問「XX證明」、「OO notice」、「XX通知書」、「OO認證」…
可以由食藥署核發嗎？

A1. 

1. 因國際貿易自由化，我國未強制業者須辦理出口食品檢驗事宜。

2. 為協助我國食品業者順利外銷，並因應出口國之要求，相關政府主管機關，如農業

部動植物防疫檢疫署、經濟部標準檢驗局及食藥署等，均受理我國食品業者出口食

品相關外銷證明文件之申辦服務。

3. 請依對方國家相關規定或向國外合作業者確認外銷該國所要求之證明文件確切名稱、

內容及應由何機關開立後，再向相關單位申請。

4. 食藥署核發外銷食品（添加物）英文衛生證明、加工衛生證明、檢驗報告、自由銷

售證明等證明，相關資訊及樣張可自網頁 http://asefsc.fda.gov.tw查詢下載。

常見Q&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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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2. 產品未於國內販售，是否可加註「sold freely in Taiwan」？

A2. 若須於食品之「自由銷售證明」或「衛生證明」加註「sold freely in Taiwan」，

亦即表示該產品可於我國自由銷售，故須符合我國食品衛生相關法規，食藥署將

另加註「The food product mentioned above is sold freely in Taiwan.」字樣。

Q3. 可否先電子郵件寄送相關資料，由貴署承辦人員協助預先審核這些資料是否符合
申請需求？

A3. 

1. 基於使用者付費原則，食藥署無申請案預審制度。

2. 如對申請時應檢附之文件有任何疑問，歡迎撥打免費諮詢服務專線0800-676-668洽詢。

常見Q&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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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4. 原裝進口食品僅改標籤後再出口至外國，是否可以申請外銷食品英文衛生
相關證明文件？

A4. 

1. 否，食藥署外銷食品英文衛生相關證明之受理申請範圍，係於我國產製之外銷經加

工食品、食品添加物及食品器具、容器或包裝。

2. 有關進口食品之原產地，依財政部與經濟部會銜發布之「進口貨物原產地認定標準」

認定之，產品標示等請依相關規定辦理。

3. 依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施行細則第10條，製造廠商係指：製造、加工、調配製成終

產品之廠商；委託製造、加工或調配者，其受託廠商；經分裝、切割、裝配、組合

等改裝製程，且足以影響產品衛生安全者，其改裝廠商或前二款之廠商。

常見Q&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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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5. 本公司想要辦理食品出口到外國，但對方要求我們要申請食品檢驗，請問我們要
申請甚麼檢驗才會符合外國的食品安全衛生」？

A5. 外銷食品須符合擬外銷國家之食品安全衛生相關規規定，鑒於世界各國之食品衛

生法規尚非一致，食品檢驗之檢驗項目（如微生物種類、重金屬種類等）、相關

標準及規定，建請向擬外銷國家確認。

Q6. 本公司自外國進口食品(茶粉)，再轉售至其他國家(原包裝再出口)，現外國方面要
我們提供臺灣官方出具之"衛生證明"。請問我們已有當初進口時貴署出具的"輸
入食品及相關產品許可通知"(現僅貨品少部份轉售)，現能否藉由其他申請手續，
將上列"許可通知"經由貴署轉換成對方要求的"臺灣官方衛生證明"？

A6. 食藥署開立之外銷食品英文衛生證明係針對我國製造之食品於輸出其他國家時使

用之證明文件，如貴公司產品非於我國製造，建請向原生產國申請外銷證明文件。

常見Q&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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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7. 目前由貴署發放的自由銷售證明(CFS)上僅標示核發日期，並未標示
有效期限，請問這是表示我們的自由銷售證明沒有失效的時候嗎？
我如果要把申請通過的CFS供其他國家申請進出口文件，應該如何
說明有效期限的部分呢？

A7. 

1. 食藥署所核發之自由銷售證明文件僅簽署發證日期，並無特別規範使用之

效期，此亦符合國際相關國家核發證明之原則及多數業者需求。

2. 食藥署自由銷售證明樣張均已公告於食藥署網站上可供參考，並業經我駐

外單位告知各國政府，以避免造成其他國家政府海關對證明文件真偽及有

效性有所疑慮。

常見Q&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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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8. 請問加工衛生證明與衛生證明的差別在哪裡?本公司出口產品應該要
辦哪種證明呢？

A8. 

1. 出口產品應符合欲輸入之國家相關規定，所以在出口前應詢問客戶依當地

法令需要辦何種文件，建議可至食藥署網站下載相關證明書樣張請客戶確

定，並請客戶以書信告知需辦理的文件種類，或以欲輸入之國家相關規定，

以作為貴公司申辦文件之依據。

2. 加工衛生證明係針對農業部動植物防疫檢疫署「輸出動物產品檢疫證明書」

涉及食品工廠之食品衛生安全加註條件之查核用，申辦此證明書則檢附對

方國家之輸入許可文件，或其他以茲證明要求開立食品工廠之食品衛生安

全加註條件之文件。

常見Q&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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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9. 我想申請衛生證明，但不知道自行先送驗要驗什麼項目，還有什麼需要注意
的事嗎？

A9. 

1. 申請「衛生證明」者，檢附成品及內容物照片、衛生福利部認證食品衛生檢驗實驗室之符合

我國該類食品衛生標準之該批次產品檢驗報告。

2. 衛生標準查詢路徑：食藥署首頁(http://www.fda.gov.tw)→業務專區→食品→食品藥物消費

者知識服務網→整合查詢服務→食品→食品法規查詢→食品法規條文查詢→食品衛生標準。

3. 常見衛生標準：一般食品衛生標準、食品中污染物質及毒素衛生標準、食品中微生物衛生標

準…等，須依產品整體型式及販售型態決定，倘同時適用2個以上類別之衛生標準，則應送檢

所有適用之衛生標準檢驗項目。

4. 提供之檢驗報告應注意：產品品名應與申請之產品一致，檢驗報告應明確註記該受檢產品之

製造日期、有效日期或批號。

常見Q&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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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10. 可以舉例說明衛生證明應自行送驗之檢驗項目嗎？
如果送件後被發現還是驗錯項目怎麼辦？

A10. 

1. 若送件前依前述查詢途徑仍無法確認衛生標準應檢驗項目，請洽相關諮詢專線。

2. 倘送件後發現僅檢驗報告項目不符，屬文件未齊備者，請於食藥署首次通知日起

20日內完成補件，未完成補件者將予以退件。

常見Q&A

Q11. 食品外銷證明可於國內當作政府審核保證之文件嗎？

A11. 不可以。食品外銷證明文件僅供外銷用，不得做為內銷任何之證明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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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子證明書申辦須知及
流程說明

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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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ep1：
線上申辦

Step2：
線上審查

Step3：
電子證明書下載

ASEFSC系統

電子證明書申辦流程



電子證明書核發範圍

57

 本署仍有核發紙本證明書。

 本次電子證明書核發範圍為「自由銷售證明、檢驗報告、衛生證明、加工衛生證明」。

 本次電子證明書核發範圍不含以下類型證明書 (申辦以下類型證明書僅核發紙本證明書)：

1. 食品器具、容器及包材之自由銷售證明

2. 輸銷新加坡蛋製品衛生證明

3. 輸銷韓國蛋製品衛生證明

4. 含有附件之加工衛生證明，例如輸銷中國水產品加工衛生證明

5. 其他所有需特殊排版之證明書等

6. 以加工衛生證明速件申請之加工衛生證明



修訂申辦須知-收費

僅申請紙本證明書或僅申請電子證明書者，證明書費1,000元。

同時申請紙本證明書乙份及電子證明書者，證明書費共計2,000元。

例如：自由銷售證明，申請核發紙本證明書2份及電子證明書，費用總計
為4,100元(書面審查費2,000元、紙本證明書費1,000元、紙本證明書副本
費100元、電子證明書費1,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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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訂申辦須知-發證

經審查符合規定，將通知繳費。本署於確認申辦費用入帳後：

✓ 紙本證明書：依申請者選填之領證方式寄發「證明書郵寄」或「證

明書親領」之電子郵件通知。

✓ 電子證明書：寄發「電子證明書下載」之電子郵件通知。

電子證明書下載

完成繳費且入帳後方可下載電子證明書，以電郵方式通知電子證明書下

載路徑，請填寫正確電子郵件信箱。電子證明書下載期限為通知繳費日

起算90個日曆天，請於期限內完成下載。若超過下載期限，則須以另

案重新申請及付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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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例〉

王小姐

02-12345678 #111

0123456@yahoo.com.tw

20F., No. 109, Ln. 130, Sec. 1, Academia Rd., Nangang Dist., Taipei City 115 , Taiwan (R.O.C.)

研究院路一段130巷109號20樓臺北市 南港區

食品藥物管理署公司

Taiwan Food and Drug Administration Ltd., Co.

電子證明書下載通知、
電子證明書即將逾下載期限通知

115

研究院路一段130巷109號1樓南港區115 臺北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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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子證明書範例

步驟：

1. 證明書右下角QR code供掃描證

明書基本資訊。

2. QR code提供：證明書號碼、發

證日期、證明書有效期限、申請

廠商名稱及電子證明書驗證網址。

3. 上傳電子證明書檔案至驗證平台

進行驗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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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子證明書驗證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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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 請 指 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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